
法规已南处罚规定的,从丿t规定。 听证。

第二十七条 依峒本条例规定,做 H|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⒛05

⊥万亢以 L罚款处罚的,当 ψ人有权要求  凵起施行。

陕西省乡村规划建设条例

(20tls年 12月 3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⒛∞ 年 3月 “ 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正
⒛IO年 5月 夕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2012年 1月 6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三次修正 )

笫一革 总  卯J

笫
=幸

 乡ll规划

笫三章 乡村娃没

第Vq0 村民住宅建设

第五章 乡ll竹胛

笫六Ⅱ 法律责仟

笫七市 ,l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 r规范 乡ll规划的编制实

施和忖民住宅的娃没什I屮 ,促进建设生产

发展、生lJ宽 裕、乡风文盯j、 +l容 整沽、

笱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恨据 《巾华

人民共和冂城乡规划法》,结 命本省实际 ,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乡ll规 划的

编制实施和村民住宅的建设竹 I姓 适川本

条例。

设区的 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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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IO月 1

经济衤L会 发爪水平,按 Ⅱq囚 地制宜、切

实司行的以 则,确 定应 当编例 乡规划、

村庄规划 ll区 域。在 oˉ 定区域内的乡、村

庄,应肖依ⅡH本条例编制规划,规划区内
n勺 乡、村庄和村民住宅建设应当符合规划

要求.

第三条 乡付规划的编 rl实 施和村民

住宅的 l=设符理,应 当 lv持 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速循统一规划、含理布同,节
约 t地 、失约发展,囚地制宜、突出特色,

政丿内:引 咩、依市群众 ,试点示范、逐步推

进的原则,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

坑效溢的统一,促过城乡协调发展.

第四条 L1级 以 卜建设行政革符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li规划和村民住宅建

没的什理 「作。

乡 (镇 )人民政府负负本行政区城内

乡村规划的细织编制和实施,以及村民住

宅建设符理 卜作,并 |hˉ 定专职竹I牡人员。

村民委员会在县级 Jl没行政主竹部闸

刀乡 (镇 )人民政府的指岢下,做攵F村庄

规划实施和村民住宅建设钎理工作。

Ⅱ级以 H人民政府的发展和改革、lT

录



土资源、农业、水利、林业、交通、民政、
财政、教育、文化、卫生、广播电视、环
境保护等行政部门以及电力、电信、邮政
等相关单位,应 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乡
+l的 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工作。

第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确定本行

政区域内乡村规划实施和村民住宅建设的

年度I作 目标,统一部署,制 订计划,采
取措施,组织实施。

县级人民政府和乡 (镇 )人民政府应

当将乡+l规划实施和村民住宅建设纳人年
度I作目标责任考核。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乡
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补助经费、规

划编制和管理经费、规划管理人员培训经

费纳人本级财政预算。

乡 (镇 )人民政府应当将乡村规划编
制和管理经费纳人本级财政预箅。

第七条 乡村和村民住宅建设应当在
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充分尊重村民自主杈。
村民住宅Hl个人建设,对特殊Fl难 农户 ,

有条件的村民委员会给予适当补助,各级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口家规定给予扶
持。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Hl农村桀
体组织多渠逍筹集资金建设,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给予扶持。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宣传JT广

乡村规划实施和村民住宅建设工作中的先

进典型,/l做出突出贡献的申位和个人予
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乡村规划

第九条 乡村规划包括乡规划和村庄
规划。

编制乡村规划应当以冂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县域规划、农业区划为依据 ,

与士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基本农田保扩、小

流域治理、公路建没、环境保扩、扶贫开

发等专项规划相衔接,符合国家和省编制
乡+l规划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第十条 编制乡村规划应当遵循 卜列

原则 ;

(一 )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
现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结合当地 自然环
境、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统筹兼顾 ,

综合部署乡村的各项建设 ;

(二 )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 κ远发展
的关系,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使 乡村建

设的规模、速度同当地经济发展、人口增

减相适应 ;

(三 )合 理 用地,节 约和 集约使用
土地 ;

(四 )合理布局,配套建设,有利生

产,方便生活 ;

(五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统一规

划乡村绿化、乡容村貌和环境卫生设施 ;

(六 )保护文物、历史遗迹和 自然景
观,突出地域和民俗特色。

第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县域
规划,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村庄的总体
格局做出安排,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
后公布实施。

第十二条 乡规划在县级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指导下,由 乡人民政府依据县域规

划组织编制,提交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

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lll于指

导村庄规划的编制。

乡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 :规划区范F+nl,

乡行政l× 域内的村庄发展布局,村庄规模
和发展方向,村庄和村民住宅的总体风格 ,

村庄的交通、供水、排水、供电、逦信、

绿化、教育、卫韭、体育、文化等基础没
施和公共设施的配置,以及对耕地等自然



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防灾减灾等的

具体安排。

乡人民政lll所 在地有条件的可以参照

侦的硅设标准提出规划编制耍求。

第十三条 村庄规划在县级建设行政

主锊部门的指导下,Fh乡 (镇 )人民政府

组织编制,并应当有忖民代表参与,经村

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报县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村庄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 :住 宅布局

和建筑风格,遒路走向、宽度 ,养殖加工

等产业发展用地,供水、排水、供电、通

信及共他工程管线和教育、卫生、体育、

文化、绿化、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和公共

设施的用地布局和建设要求。

第十四条 乡 (镇 )人 R政府应当委

托具有专业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编制乡村

规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倩部闸应

当无偿提供地质勘测、自然资源状况等葙

关的基础资料,并做好乡村规划编制的服

务工作。

第十五条 乡规划的期限一般为二十

年,村庄规划的期限一般为十年。乡村规

划的变更按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笫十三条

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章 乡村建设

第十六条 乡人民政府负责组织乡规

划的实施。村民委员会负责组织村庄规划

的实施。在规划实施中,县级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任

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规划要求和用地 V司

整,不得阻挠规划的实施。

第十七条 对于人畜用水严重短缺地

区、地质灾害易发地区、地 下采空地区、

水t流失严卫的山地丘陵地区等不适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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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地方的村l+^和 农户,县级人民政府、乡

(镇 )人民政府应当选择交通方便、自然

环境适宜居住、有利于生产生活的地方 ,

按照规划的要求,有计划地实施搬迁,集

中建设新村或者迁入共他村庄。

第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乡 (镇 〉

人民政府应当引导自然条件良好、人口较

多、具有区位优势和发展潸力的村庄,采

取扩建、改造等方式吸引周边自然村农户

向该地聚居,逐步发展为中心村或者建成

小城镇。

第十九条 建设布局和土地利用不合

理、住宅建筑不规范、基础和公共设施不

完善的村庄 ,应当按照规划逐步进行改建、

改造,达到村庄规划的要求。

第二十条 城i0月边的村庄应当依托

城镇和产业发展进行改建,实现基础设施、

公共设施与城镇共享,扩人城镇规模,增

强城镇的辐射力和拉动力。

第二十一条 完整体现历史风貌和建

筑特色、有一定保护价值的村庄,应 当保

护原有建筑,新建建筑应当与原有建筑风

格相协调。

第二十二条 J地 、丘陵、沟壑地区

的散居农户,可 以因地制宜,利 用地形地

貌,相对集中建设住宅,不 占或者少占农

用地。

第二十三条 村庄规划实施应当制定

近期建设方案,确定住宅基础标高、道路

宽度及建筑红线、绿化带、△程肯线、公

共设施布局等事项,并根据本村产业发展

和村民牡产生活的需要,留 出必耍的产业

发展用地、卫生通遒等。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安排

各项专用资金,用于乡刺基础设施、公共

设施等各项建设。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兴建乡村的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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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材暑幂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下

(一 )申请书 ;

(二 )有关建设项目批淮文件 ;

证明{三

)农 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权属

讨论通V的融 甬龛雀罨帚技 ;民

代表会议

(五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

材料!六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

许可晕誊;箬馨獬
设规划

帙凹洎 夕秆砚划建设条例

应当及时拆除施工

构筑物,清理平整

箸套南F境
卫生等公共设施,可以合理收

晏眢晨
蠡黾觜 焉噩爹誊舅窘￡屠窘

建设工程竣I后
,

时的各种临时建筑物、
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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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规定的标准给予补偿;村民宅基地被占

用的,应当重新分配宅基地。

第四章 村民住宅建设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建没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村民住宅设计、建没的指

导,根据关中、陕北、陕南不同地域民涪

特点,无偿向村民推荐设施完善、使片J功

能齐全、布局含理、造型多样、体现地域

和民俗恃色,符合不冂经济水平村民需要

的住宅设计图,擗广使用新材+J、 新技术、

新工艺。

省建设行政主肯部闸应当制定仝省不

同地域的村民住宅建设技术规范。市、县

(区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省技术

规范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

村民住宅技术规范标准。

第三十四条 设计村民住宅坚持适用、

经济、美观、安仝、Tl生 、方便的原则 ,

按照村庄规划确定的建筑风格 ,结合当地

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斋耍,xl房屋位工、

房屋结构、通迪、庭院、围嫱、门户、卫

生设施、畜禽囵、沼气设施等家庭生产生

活设施,合理布FJ,科学设计,体现地域

和民俗特色、时代风貌,并 与周边环境桕

协调。

第三十五条 村民建设住宅应当按照

ll庄 规戈刂和硅设技术规范的要求,自 ⊥设

计或者选择 ~n级 以 L建设行政主常部闸擗

荐的住宅设计图。在适宜的地方提倡和推

广建设坡屋顶式的村民住宅。

第三十六条 ll民新建、改建、扩建

工层以上住宅,应 当由具白 lFl应 资质的设

计单位设计,或者采用县级以Ι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无偿提供的通用设爿。

村庄规划编制和忖民住宅设计人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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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地考察,充分听取村民意见,结合当

地的地域风貌和民俗文化,科学合理的编

制村庄规划和设计村民住宅。          l
第三十七条 村民在规划区内建设住

宅需要中请宅基地的,应 当先向li民小组

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经村民会议或

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 报乡 (镇 )

人民政府审核 ,经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审查同意并出具选址意见书后,依照 《陕

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l
第三十八条 +l民委员会在乡 〈镇 )

人民政府指导下,依椐土地行政管理部门

的宅基地使用批准文件进行定点放线后 ,

村民方可开I建设住宅。            |
村民委员会进行定点放线,应当确定

宅基地的位王、面积、四至、基础标高、

房屋层 一l等 。                 |
第三十九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响

一处宅基地 ,村 民取得新的宅基地建设住

宅的,原有宅基地l/当在住宅建成后交回

集体。

禁止违法多占宅基地。禁止在承包土

地中擅自建设住宅.

第四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和乡 (镇 )

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规划,在村民住宅建设、

改造中推广使用沼气、太阳能、风能、水

能等消洁Tl能源,并提供技术指导和资金

补助。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笸   :
部门,应当加强对村庄房屋的产权产 it符

理 ,依法保护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杈益。

第五章 乡村管理

第四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乡 (镇 )

人民政府和刺民委员会应当保护饮用水源。



有条件的乡村应当实行集中供水 ,并使饮
用水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禁止在乡村公共饮用水源地建厕所、

畜禽圈、污染型企业或者排放污水以及堆

放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第四十三条 ll民 委员会应当组织村
民在宅旁、路旁、水旁、村旁植树造林 ,

绿化村庄,美 化环境,营造 良好的人居

环境。

第四十四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加强村
庄环境卫生的管理,明 确环境卫生责任区

和责任人。

村民应当维护村庄环境卫生,不得随

意倾倒垃圾、粪便、废料废渣和其他废弃
物或者向道路及公共场所随意排放污水。

有条件的村庄应当设立垃圾收集处理点 ,

建设污水排放处理设施。村民建厕所、畜

禽圈等不得占用村庄街巷逦道。

第四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加强对

忖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管理 ,保证正

常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占用或

者损毁。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村庄内
的文物古迹、古树名木、风景名胜资源、

军事设施和国家公共设施。

第四十六条 乡 (镇 )人民政府和村

民委员会对乡+·l建设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
值的文件、图纸等资料应当及时整理归档。

第四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村庄
规划建设中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各级人民

政府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举报。受理举

报的单位应当及时查处。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

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进行建设的,由 县

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JL建设,限期
拆除;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违法建筑

画积每平方米五元以⊥十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笫三十一条

第三款规定,工程竣I后未及时清理平整

施工现场的,由 乡 (镇 )人民政府责令限

朋清理;逾期不清理的,由 乡 (镇 )人民

政府或者委托村民委员会组织人员沽理 ,

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

定,未经村民委员会组织定点放线,或 者

不按照确定的宅基地位置、面积、四至、

基础标高、房屋层高建设住宅,严重影响

乡村规划的,由 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乡 (镇 )人民政府责令停 LL建设,限期
柝除;影响乡村规划,尚 可采取改正措施

的,由 县级建设行政主 管部 门或者 乡
(镇 )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处违法9±

筑而积每平方米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

第二款规定,在乡村公共饮用水源地建厕

所、畜禽圈、污染型企业或者排放污水以
及堆放垃圾和共他废弃物的,由 县级建设

行政主箐部门责令改正 ,予 以瞥告 ,i孑 并

处二百元以上二干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

第工款、第四十五条笫一款规定,在乡例

规划区内乱堆舌L倒 垃坡、粪便、废料废渣

及△l他废弃物或者向道路及公共场所随意

排放污水的,丨 h乡 (镇 )人民政府责令改
正,nr以 处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损
毁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沣 乡 (镇 )人
民政府责令改正,可以处一百元以⊥—T
元以下 7i款。前述行为造成损失的,应 当
赔偿。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



《巾华人民共和阀城乡规划法》和其他法 规划要求、弄虚作假、 nl私 舞弊、乱批乱

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共规定。    建的,由 乡 (T^)人 民政府给 子批评教

第五十四条 阻挠乡+l规 划建设管理  育,贲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 村民会议    Ⅱ

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治安常理法的, 依法予以罢免;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

由公安机关依法处il;构成犯罪的,「h司  依法迪究刑 i.责任 .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l·责任。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 罚决定      第七章  附  则

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                 第五十八条 农林牧场场部及共居民

第五十六条 硅设行政主符部门和乡 点的规划建设,参照本条例执行。法律、

(颌 )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在乡村规划建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设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   第五十九条 县级人民政府 pl以 根据

私舞弊或者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由 共所  本条例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在申位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⒛06年 3月 1日

构成犯罪的,}h言l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刂i 起施行。1995年 12月 %口 省人民政府发    Ⅱ

责任。                 布的 《陕两省实施 〈村庄和集铗规划建设

第五十七条 村民委员会负责人在组  管理条例〉办法》同时废止。

织实施村庄规划建设和竹理中,疽 自改变

陕西省邮政条例

(’0⒆ 年 8月 7日 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4年 8月 3日 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

⒛10年 7月 ∞ 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

⒛12年 1月 6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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